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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关于开展医疗机构院感防控工作督导的

实施方案

为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区委疫情防控要求，切实做好医疗机构新冠肺炎院感防控工作，压实“四方责任”发挥医疗机构“哨点”作用，结合我区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工作目标

严格落实国家省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开展院感防控督导工作，确保各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医院、个体诊所疫情防控工作全面有序开展。

督查对象

上党区所辖公立医疗机构（区医院、中医院、妇幼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民营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个体诊所。

督查方式

1、明察暗访相结合。由医政监督股牵头，各督查组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现场了解方式进行。

2、专职督查和专业督查相结合。对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及个体诊所等进行分类督查，确保督查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四、督查时间

自8月5日起，不定期进行督察。

五、工作要求

1、强化组织领导，成立院感工作督查领导组。

组  长：郭建勇  区卫体局党委书记、局长

成  员：王  龙  区卫体局党委副书记、医疗集团院长

高  飞  区卫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程琪岚  区卫体局党委委员

王振红  区卫体局党委委员、疾控中心主任

杨  明  区卫生监督所所长

2、组建督查工作组、分组院感工作督查。

第一督查组：

组  长：付俊杰

成  员：魏宇静、秦玉萍、武 斌、王 倩、郭 娟、关芸茜

主要负责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医院

第二督查组：

组  长：杨  明

成  员：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

主要负责个体诊所、卫生服务站

3、督查要求

严格实地督导，各督导组要坚持问题导向、源头导向，真督实查，按照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出发，重点督查各医疗机构履职尽职工作实际情况，查出漏洞不足，指导更好的开展工作。

加强问题反馈，各督导组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潜在的隐患，立即交办被查单位，责令立说立改，并进行不定期“回头看”对措施不力，责任心不强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

注重检查后的信息整理，各督导组对督查信息每日进行梳理汇总，并及时向领导汇报，为下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打好基础。

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必须切实做实做细本单位及本辖区内村卫生所的院感防控工作，督导组会进行不定期随机抽查。

附件：1、医疗机构院感防控督查表

2、中医医疗机构疫情防控督查表

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检查表

4、个体诊所（卫生服务站）院感防控督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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